附件2
广安市前锋区

“四有”好老师、教育工作突出个人
推荐申报表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申报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填表日期：2024年  月  日
填 表 说 明
1.封面“工作单位”：按照法人登记证，填写完整、准确的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名称，并签章，所签章与“工作单位”内容须一致。

2.封面“填表日期”：按照“2024年**月**日”的格式填写。

3.“单位性质”：公办学校、民办学校、机关单位或其他，其他性质的单位要在备注中说明。

4.“单位类型”：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完全中学、高中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工读学校、高等学校、普通中专、普通职业高中、教育行政部门、其他，其他类型的单位要在备注中说明。

5.籍贯填写格式为XX省XX县。

6.“单位属地”填城区或乡镇。

7.“申报类型”填写“四有”好老师、教育工作突出个人。

8.“个人简历”栏从高中（或类似学历）毕业填起至今，不得断档。

9.一律使用计算机规范地填写本表，A4纸规格双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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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照片
（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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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 称
	
	

	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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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报类型
	

	个
人
简
历
	起止日期
	所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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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曾获主要荣誉称号、教学科研成果和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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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授予单位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     
	
	
	

	
	
	
	
	

	近3个学
年的教学工作量
	学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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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2-2023
	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
	

	主 要 先 进 事 迹（500字左右）

	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
	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区教科体局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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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